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关于对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

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的独立意见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鹏起”或“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发

来的《关于对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0】245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中若干

问题需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我们作为*ST 鹏起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

对《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现就《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问询函》问题 1. 年报显示，公司对外违规担保合计 15.75 亿元，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合计 7.47 亿元，上述事项为年审会计师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内部控制否定意见的原因之一。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目前资金占

用及违规担保的解决进展、后续追责措施；（2）自查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资金占

用或违规担保等违规情况；（3）本期针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计提的坏账准备或

预计负债情况，并结合占用方和担保方财务情况，说明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及合

理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1）截止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归还占用资金事项尚未有实质性进展，

实际控制人违规担保事项对公司造成的风险仍然存在。据了解公司实际控制人正

在寻找新的合作方来解决资金占用问题及公司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公司管理层应

积极督促实际控制人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占用资金等问题，并督促实际控制人给

出明确的偿还最迟期限，如在该期限内无法偿还，公司应当采取法律手段追回实

际控制人所占用资金并追究其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2）我们查阅了公司关于是否存在违规事项的自查记录，并且就印章管理

情况问询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关于是否存在违规事项的回复，我们没有发现公

司目前存在尚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等违规情况。 

（3）2018 年度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对资金占用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我们审



阅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时没有获得充分的证据说明前期计提是否合理，我们保

持和审计师一致的意见；对违规担保计提 50%的预计负债是合理的，符合会计准

则的规定。 

 

《问询函》问题 3. 根据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内部控制存在多项财务报

告和非财务报告重大缺陷，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

重要事项决议审批、关联交易决策审批、对外担保管理、印鉴管理、信息披露、

财务管理等内部管理制度的具体运行情况，包括相关制度制定情况、实际执行情

况，相关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产生的原因和相关责任人，以及公司对相关责任人已

采取或拟采取的问责措施等；（2）核查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内部控制重大缺

陷，并披露核查具体过程；（3）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具体整改措施。请独立董

事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核查了公司 2019 年新修订的 24 项内部控制制度及《公章管理条例》，

并向董办进行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执行的问询。我们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

制度已基本完善，主要的问题集中在执行层面存在重大缺失。请公司管理层进一

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议制定完善的《印鉴管理制度》，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

执行，加大管理力度，杜绝违反内部控制制度的事项再次发生，对于已经出现的

内部控制缺陷，应有明确的应对措施维护公司利益、消除不利影响。 

    



（本页无正文，为《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关于对鹏

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的

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 

 

 

 

韩志丽                  严法善                   雷云先 

 

 

 


